
各类推荐、评选工作流程图 

人事处各类评选工作由师资科下发通知，组织申报推荐。具体开展时间以收

到上级文件或校内文件精神为准，具体评选流程如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对推荐、评审结果在校内进行公示 

 

将公示无异议的推荐结果上报，由上级部

门统一评选后下发评选结果，颁发相关证

书 

 

组织学校教师评价委员会（或专家组），对申请人进行推荐、评审。 

 
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时间安排 

人事处下发通知 

 

申请人向所在院部提出申请，提交相关材料；院部初审，择优推荐；按通知要求

将相关材料统一交至人事处 

 

人事处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核 

 

根据校内文件精神和工作安排 

人事处下发通知 

 

公示无异议后，发布校级文件，公布

评选结果，颁发相关证书 

 


